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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4年度「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工作簡章 

 

主旨：請協助公告 115 年度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甄審相關事宜，敬請 查

照。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衛部口字第 1150012759號函辦理。 

二、 專科醫師「筆試」報考流程： 

步驟 內容 備註 

一 

檢附受訓醫師自始至終親自完成治療

之五個病例清單與受訓醫師治療兩年

以上之 30個病例清單 

病例清單請於 8月 5日前(以郵戳為

憑)寄達本會秘書處收 

二 

考 生 至 本 會 網 站 「 最 新 消 息 」

https://www.tao.org.tw/zh-tw/news.php?
act=list&cid=1 
 下載「筆試報名表」 

報名表請以掛號或宅配方式於 8 月

20 日前（以郵戳為憑）寄達本會秘

書處收 

三 

考生繳交甄審資格審查費新台幣

2,000 元整及筆試報名費新台幣 2,500

元整，共計 4,500元整 

8 月 20 日前利用郵政劃撥繳納：帳

號 1496-9234，戶名：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齒顎矯正學會 

四 
本會寄發考試資格審查結果及考試注

意事項公文 
本會於 9月 26日郵寄公文 

五 

筆試考試將於 9 月 7 日(一)上午 10

時，假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貝塔廳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 億光

大樓 2樓)舉行 

 

三、 專科醫師「筆試」考試範圍：第六版的 Contemporary Orthodontics (作者為 William 
R. Proffit 等人)及 Orthodontics: Current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Lee W. Graber，
Elsevier，7th (2023)、Reference for TBO examination 期刊採用 ABO 2025 journal 
reading list。 

四、 專科醫師「口試」報考流程： 
步驟 內容 備註 

一 
已通過專科醫師筆試者，繳交資格審

查費 2,000 元及口試費用 6,000 元，

9 月 22 日前利用郵政劃撥繳納：帳

號 1496-9234，戶名：社團法人中華

本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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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eting.com.tw/index.php/ntu-a04-archimedes
https://icc.cyff.org.tw/servlet/PUF1_ControllerServlet.do?lang=zh-TW&menu=PBI1&func=TRAFFIC_INFO&action=VIEW_INDEX


共計 8,000元整。 民國齒顎矯正學會 

二 

本會提供考生「齒顎矯正專科醫師口

試病例資料標準格式」，請於繳費時註

明親自至學會領取或由秘書處代為郵

寄之收件地址 

齒顎矯正專科醫師口試病例資料標

準格式包含口試報名申請書、五個病

例書面資料、五個模型電子檔、病例

電子檔、牙科模型及病例報告書面資

料確認表；未依齒顎矯正專科醫師口

試病例資料標準格式填寫者恕不受

理 

三 

考 生 至 本 會 網 站 「 最 新 消 息 」

https://www.tao.org.tw/zh-tw/news.php
?act=list&cid=1 下載「口試報名申請

書」、「病例書面資料」、「病例審查評

分標準」和「病例報告書面資料確認

表」電子檔 

自 115年 9月 8日至 9月 22日前(以

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將「齒顎

矯正專科醫師口試病例資料標準格

式」送(寄)達本會秘書處收。（考量

中、南部考生的便利性，可接受快遞

方式檢送矯正專科醫師口試病例資

料標準格式，但請考生先行將複製石

膏模型後再送出。且考生自負病例資

料的完整與安全性，如有毀損學會概

不負責） 

四 
本會將於 11月 2日寄發病例審查結果

及口試注意事項公文 
請報名考生特別留意 

五 
口試考試將於 11 月 30 日(一)上午 8

時舉行，地點另行公告 
 

 

 

正本：本會專科醫師訓練機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牙科部齒顎矯正科、台北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科部齒顎矯正科、台北長庚紀念醫院牙科部顱顏齒顎矯正

科、台北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齒顎矯正科、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口腔

醫學部齒顎矯正科、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牙科部齒顎矯正科、高雄長

庚紀念醫院牙科部顱顏齒顎矯正科、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牙科部顱顏齒顎矯正科、

台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齒顎矯正科、國泰綜合醫院齒顎矯正科、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齒顎矯正科、台北市立萬芳醫院牙科部齒顎矯正科、奇美

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齒顎矯正科、明圳齒顎矯正專科診所、三軍總醫院齒顎矯

正科、桃園長庚紀念醫院牙科部顱顏齒顎矯正科、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

念醫院齒牙科部顎矯正科、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牙醫部齒顎矯正科、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齒顎矯正科) 
副本：秘書處相關人員 

 

 

 
理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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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工作簡章 
 
一、依據： 

1. 衛生福利部 112年 5月 2日衛部口字第 1122060235號令修正之「牙醫專科醫

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2. 衛生福利部 113年 6月 4日衛部口字第 1132060610號令修正之「齒顎矯正科

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二、甄審申請資格：根據「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辦理。 

牙醫師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參加專科醫師甄審： 

1. 在國內齒顎矯正專科醫師訓練機構，接受三年(含)以上完整之齒顎矯正專科

醫師訓練，並持有該機構發給之訓練期滿證明文件者。 

2. 領有外國之齒顎矯正專科醫師證書，經衛生福利部認可者。 

三、筆試及口試地點、日期： 

1. 筆試時間：115年 9月 7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0分至 11時 30分。 

2. 筆試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貝塔廳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 億

光大樓 2樓)。 

3. 口試時間：115年 11月 30日(星期一)上午 8時開始。 

4. 口試地點：另行公告。 

四、報名方式： 

1. 採通訊報名或親自報名。 

2. 繳交填妥之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甄審申請書及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規定之相關文件。 

(相關表格請至本部委託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網站最新消息

區下載 http://www.tao.org.tw/news.php?cid=1)。 
3. 申請人需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甄審會審查其資格，審查合格者，

始能參加考試。 

4. 繳交費用(1)資格審查費用：新台幣貳仟元整。 

(2)筆試報名費用：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整。 

(3)口試報名費用：新台幣陸仟元整。請連同申請書及病例資料一併

寄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 

5. 繳費方式：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 1496-9234繳納；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齒

顎矯正學會(請務必註明考生姓名及備註繳費項目) 

五、報名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1. 筆試：即日起至 115年 8月 5日前繳交受訓醫師自始至終親自完成治療之 5個

病例清單與受訓醫師治療兩年以上之 30個病例清單。並於 115年 8 月 20日前

https://www.meeting.com.tw/index.php/ntu-a04-archimedes
https://icc.cyff.org.tw/servlet/PUF1_ControllerServlet.do?lang=zh-TW&menu=PBI1&func=TRAFFIC_INFO&action=VIEW_INDEX


繳交報名費及筆試申請書。 

2. 口試：請於 115年 9月 8日至 9月 22日前繳交報名費並將口試申請書、五個

病例資料及模型送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 

六、專科醫師甄審考試成績得申請複查，相關規定依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辦

理。 

七、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專科醫師甄審考試成績得申請複查，相關規定依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辦

理。 

九、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